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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争论最大的是有关离婚自由问

题。” 罗琼在后来回忆。

1931 年颁布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

姻条例》 第 9 条规定： “确定离婚自由，

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 即行离婚。 男女

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 亦即行离婚。”

“新的 《婚姻法》 要不要写进去， 大

家争论激烈。 有的同志反对离婚自由， 认

为婚姻是人生大事， 怕离婚太自由了不利

于社会稳定。 在农村， 离婚自由了， 必定

要触动到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 他们必

然将成为反对派； 另外一种顾虑是当时形

势发展很快， 马上就要进城了， 怕进城以

后， 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 为借口， 另

有新爱， 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 罗琼说。

对于这一问题带来的争议， 邓颖超态

度鲜明： “我主张这一条。 理由是中国社

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 婚姻问题上妇女的

痛苦最多， 很多材料可以说明。 早婚、 老

少婚、 买卖婚是普遍现象， 如不根绝就谈

不上婚姻自由。 妇女要求离婚， 往往不允

许， 即在党内也如此。 所以‘一方坚持要

离就让离’ 是主要根据妇女利益提出的。”

中央妇委将 《婚姻法》 草案呈送中央

时， 起草小组负责人邓颖超附了一封亲笔

信， 对 《婚姻法》 的起草过程和有关争论

内容作了说明： “几经争论， 几度修改，

有些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 但争论的主要

问题， 即一方坚持离婚， 即可离婚， 不附

任何条件一则， 至今仍意见分歧， 尚未能

取得一致。 对于此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

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 现为了应各地的

急需， 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

不能再拖延不决。 故大家商定， 一致同意

先以现在的草案， 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

已经妇委多数同意了最后稿， 并将我们不

同的意见一并附上， 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

定。”

1948 年秋， 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根据

党中央的指示， 成立了以邓颖超为组长的

起草小组， 着手起草新中国第一部 《婚姻

法》。 帅孟奇、 杨之华、 康克清、 李培之、

罗琼等人参加， 具体执笔是复旦大学法律

系毕业的王汝琪。

其他人虽不是法律科班出身， 但大家

通过分成若干小组到已解放的城乡进行调

查， 了解当时各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婚姻家

庭生活状况、 政府颁发的婚姻条例及实施

经验， 特别是对广大群众反对封建婚姻的

迫切要求进行了反复考察， 深切地了解农

村妇女们深受封建婚姻约束的痛苦。

起草小组在 1931 年发布的 《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基础上， 对苏联、 东

欧等国关于婚姻法的法令加以研究， 并进行了

大量的实地调查， 包括曾经在“刘巧儿” 抗婚

案中起过重要作用的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

都成为起草小组的参考资料。

罗琼生前曾回忆， “讨论问题时， 大家开

诚布公， 畅所欲言。 因为这是为新中国和五万

万同胞起草的婚姻法， 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分量

……”

1948 年冬， 中央妇委与中央法律委员会

拟出草稿， 此后又共同逐条审阅各个根据地的

婚姻条例， 借鉴苏联、 朝鲜等国的婚姻制度，

从起草到结稿的一年半中， 41 次修改其稿，

具体条款多则修改 30 到 40 次， 少则修改 10

到 20 次， 起草小组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每章

每条都是字斟句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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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原则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我和柱儿不认识， 我怎能嫁他呀？ 我的爹在区上已经

把亲退呀， 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这是 1956 年风靡全国的评剧电影 《刘巧儿》 中的选段。 “生死婚姻自己不能当

家” 这样一句唱词， 真实地描述了封建婚姻制度下妇女所受的束缚。 而 “自己找婆

家” 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 大胆地唱出了新中国妇女渴望自由、 追求平等的愿望。

时光回溯到 71 年前， 1950 年 5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以下简

称 《婚姻法》） 正式实施， 成为了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

这部被毛泽东誉为 “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根本大法” 的颁布、 实施， 为实现男女

平等奠定了法律基础， 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有家庭关系的根基， 促进社

会风气发生了巨大转变。

“妇女能顶半边天” 的新时代， 正式开启。

新中国成立之前， 封建婚姻制度与封

建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交织融合在一

起， 不但使绝大多数妇女陷入痛苦的深渊，

也给很多男子造成巨大痛苦， 阻碍着社会

的进步。

1919 年， 湖南长沙年仅 21 岁的女子赵

五贞， 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 在多次反抗

无果后， 绝望地自杀于出嫁的花轿中。 这

一事件引起了当时身在长沙的毛泽东的关

注， 他连续十几天在各大报刊发表了 《对

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 等九篇文章， 严厉

地抨击了丑恶的封建婚姻制度。

1948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6 日， 党中

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

据时任中央妇委会委员的罗琼回忆， 会议

期间的一天傍晚， 中央妇委会副书记 （代

理书记） 邓颖超对妇委会的同志们说：

“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 要布置新的任

务。”

“今天， 找你们来， 想先交给你们一

项任务， 先吹吹风。” 刘少奇谈道， “新中国

成立后， 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 我们这么个五

亿多人口的大国， 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

了？”

说罢， 刘少奇转身从一个小书箱里取出一

本小册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这是 1931 年毛泽东亲自签发的， 是从封建婚

姻制度下解放妇女群众， 实行男女平等、 婚姻

自由的条例。 “你们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

的婚姻状况， 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姻条

例的经验教训， 反复讨论， 再动手起草。” 刘

少奇嘱咐。

当年 10 月 5 日， 刘少奇作了一个关于妇

女工作的报告， 其中特别阐述了中央对于起草

新的 《婚姻法》 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原则和态

度。 他强调说： “结婚、 离婚都应该是自由

的， 这是广大妇女群众的要求， 因为这样做对

妇女有利。” 他还指出， 一些解放区政府颁布

的婚姻条例， 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封建婚姻的旧

传统， 必须修改。

“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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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每条字斟句酌从起草到结稿共修改41次

“离婚自由”的争论“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

 1950 年 1 月 21 日， 中央人民政府法

制委员会 （简称 “法制委员会”） 致信董

必武并请转报刘少奇， 报告了 《婚姻法》

草案的准备情况。

接到中央妇委起草的 《婚姻法》 草案

后， 中央将该草案分别送各民主党派、 中

央人民政府、 全国政协、 法制委员会， 以

及政务院政务委员会， 各有关司法机关、

群众团体征求意见， 并举行了多种多次的

座谈会， 对 《婚姻法》 草案的内容和文字

做了多次的修改。

1950 年 1 月 28 日， 法制委员会又向

中央呈报了修改意见， 对征求意见后的

《婚姻法》 草案作了说明。 法制委员会把

邓颖超坚持的“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

的主张写进了呈报的修改意见中。

当年 4 月 13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 （草案）》 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4 月 30 日， 中央人

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 宣布“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 应自一九五○年五月一日起

公布实施。 自公布之日起， 所有以前各解

放区颁布的有关婚姻问题的一切暂行条例和

法令均予废止”。

1950 年 5 月 1 日， 首都北京 20 万群众

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个国际

劳动节的庆典。 那一天， 新中国的第一部法

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在节日的

气氛中正式实施。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

《婚姻法》 只有 8 章 27 条， 却废除了包办强

迫、 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禁

止重婚、 纳妾， 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行为，

实行一夫一妻、 男女权利平等的婚姻政策。

《婚姻法》 实施后， 《刘巧儿》 和 《小

二黑结婚》 等一批反映新时代婚姻观的戏曲

和电影应运而生， “自己找婆家” 这句在当

时堪称石破天惊的唱词， 大胆地唱出了新中

国妇女渴望自由、 追求平等的愿望， 而男女

平等、 婚姻自主的新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在短短的几年内， 《婚姻法》 的颁布和

宣传贯彻彻底涤荡了旧婚姻家庭制度的污泥

浊水， 牢固树立起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新风

尚。 “妇女能顶半边天” 的新时代正式开

启。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废除包办婚姻、男尊女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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